关于填报省直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档案相关问题的说明
1、 填写《职工住房档案》一律使用黑色碳素笔，书写工整、字迹清晰。

二、档案封面“填表人”栏内填写职工姓名，建档单位栏内填写职工所在单位名称；建档日期栏内填写当日填写档案日期。
三、《职工个人住房补贴申请》（表一）的填写

职工需在“住房补贴申请”和“申报人承诺”栏中的“申报人”处签字，如参加住房补贴的职工因病或已故，可委托他人代签并填写日期。
四、《单位职工个人住房登记表》（表二）和（表二续）的填写要求
1、填写“职工本人情况”时所有内容必须与后附材料一致。
“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如果是1937年7月6日前、1945年9月3日前或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必须填写具体的年月日。否则在增加应享受住房补贴使用面积15平方米、10平方米、5平方米时，无法计算增加面积。“离退休职工”填写“离退休时间”
例： 
	参加工作时间
	1945.9.2
	离退休时间
	1990．2


“在职职工”填写“现补贴时间”（将档案中“离退休时间”改为“现补贴时间）
例：

	参加工作时间
	1975.9.2
	现补贴时间
	2007．2


 “户籍所在地”要与户口首页地址一致。
例：

	户籍所在地
	哈尔滨南岗区花园街1号2单元231室


“职级”和“职称”两栏中只填写一项，并与后附材料及（表五）、（表六）一致。

职工以＂职级＂（正省、副省、正厅、副厅、正处、副处、正科、副科、科员）享受住房补贴面积的填写为：
例
：

	职　级
	正　科
	职　称
	


职工以＂职称＂等级（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工人等级（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普工）享受住房补贴的（要填全职称等级和职称名称）填写为：
	职　级
	
	职　称
	副　高（高级工程师）


例：
2、填写“配偶情况”时所有内容必须与后附材料及（表六）一致，职工再婚的需填写最后一任配偶情况。
例：

	配　偶　情　况

	姓　　名
	丁　兰
	性　　别
	女

	身份证号
	230102194003155166

	工作单位
	哈尔滨第一小学校

	单位性质
	全额事业
	现任职务
	

	参加工作时间
	1960年7月
	离退休时间
	1995年3月

	职　　级
	
	职　　称
	副　高

	户籍所在地
	哈尔滨道外区宏南街1号2单元231室


配偶没有工作单位需在配偶“工作单位”中写“无业”。
例：

	工作单位
	无业


配偶已故或离异的，仍需填写原配偶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在空白处注明“已故”或“离异”。

例：

	配　偶　情　况

	姓　　名
	王　兰
	性　　别
	女

	身份证号
	230102194003155166

	工作单位
	哈尔滨第二小学校（已故或离异）


3、“住房来源”根据此表所填住房类别选择并在所选项后的方框打“√”且只能选一项，
例：

	住房来源
	职工单位√　配偶单位　自有私房　　父母　　子女　　其它


两套以上相同性质的住房需复印（表二续）填写并粘贴在（表二）和（表二续）中间。
4、“住房性质”的填写
（1）、“已购公房”个人已出售的需在“用途”栏中填写“自用”或“出售”。

例：

	已购公房
	详细地址
	哈尔滨香坊区电香街2号4单元412室
	房屋结构
	砖混

	
	使用面积
	35.13㎡
	建筑面积
	50.94㎡
	产权比例
	100﹪

	
	竣工时间
	1985年
	取得产权时间
	1999年
	产权人
	李伟

	
	房屋产权证号
	00111222
	用途
	自用（或出售）


（2）、“经济适用住房”个人全额出资购买或由单位全额出资给职工购买。
例：

	经济适用住房
	详细地址
	哈尔滨香坊区民香街3号241室
	房屋结构
	砖混

	
	使用面积
	51.12㎡
	建筑面积
	76.17㎡
	每平方米价格
	1300元

	
	投资使用面积
	51.12㎡
	投资建筑面积
	76.17㎡
	投资金额
	99021元

	
	竣工时间
	2000年
	取得产权时间
	2000年
	产权比例
	100﹪

	
	房屋产权证号
	00123123
	用途
	自用
	产权人
	王　平


“经济适用住房”由单位和个人共同出资购买的，在（表三）中集资建房栏内填写。
（3）、“军产房”（包括允许出售和不允许出售的军产房）按承租证或房改房产权证及相关证明的信息数据填写。
例：
	军产房
	详细地址
	哈尔滨南岗文庙街1号2单元231室
	房屋结构
	砖混

	
	使用面积
	45.12㎡
	建筑面积
	65.12㎡
	产权人
	

	
	房屋产权证号
	
	取得产权时间
	

	
	是否购买
	否
	用途
	自用
	
	


（4）、“商品房”个人全额出资购买或由单位全额出资给职工购买。
例：

	商品房
	详细地址
	哈尔滨先锋路3号2单元272室
	房屋结构
	钢混

	
	使用面积
	78.12㎡
	建筑面积
	110.93㎡
	每平方米价格
	2700元

	
	投资使用面积
	78.12㎡
	投资建筑面积
	110.93㎡
	投资金额
	299511元

	
	竣工时间
	2001年
	取得产权时间
	2001年
	产权比例
	100﹪

	
	房屋产权证号
	00112233
	用途
	自用
	产权人
	吴天


“商品房”由单位和个人共同出资购买的，在（表三）集资建房栏内填写。
（5）“自有私房”是指继承的自家私产房，自已出资购买的二手房，自家出资建造的住房及其他来源的私产房，根据所附房产证及自有私产房的相关证明内容填写。

例：

	自有私房
	详细地址
	哈尔滨道里区安民街14号
	房屋结构
	砖木

	
	使用面积
	45.33㎡
	建筑面积
	63.46㎡
	产权人
	刘天

	
	房屋产权证号
	00010101
	取得产权时间
	1970年

	
	用途
	自用
	房屋来源
	继承（或自建）
	
	


（6）“租住公有住房”指承租的公有住房。根据公有住房承租证中的相关信息数据填写。
例：

	租住公有住　房
	详细地址
	哈尔滨南岗文教街4号3单元312室
	房屋结构
	砖混

	
	使用面积
	32.1㎡
	建筑面积
	46.55㎡
	承租人
	刘明

	
	是否允许购买
	允许


（7）“无房户”按职工现在的户籍所在地或暂时居住地的详细地址填写。
	无房户
	现暂居地
	哈尔滨香坊区建成街41号


例：
（8）“职工签字”需职工签名或委托他人代签。“单位意见”需加盖公章并注明年月日手续完整。

五、《职工住房投资情况》（表三）的填写。　　
1、“动迁房”中的“原房产别”“原房建筑面积”“原房使用面积”“动迁时间”需按照动迁协议中所提供的相关内容填写。“动迁住房详细地址”应填写原动迁房的详细地址，按照动迁后增加的面积及交纳安置费的不同类型，选择2条—6条相关内容填写，第7条要填写完整。
例：

	一　动迁个人投资

	原房

产别
	私产　　公产　　无证
	原房建筑面积
	52.35㎡
	原房使用面积
	36.1㎡
	动迁

时间
	1996年

	1　动迁住房详细地址　哈尔滨道里区安发街141号1单元121门　　　　；
2 上靠标准户型建筑面积　58　㎡．使用面积　40　㎡，按本体造价　　﹪　　交纳超面积安置费　3672.5　元；

3 上调标准户型建筑面积　70　㎡．使用面积　48.28㎡按本体造价上浮　﹪交纳超面积安置费　13200　元．
4 增加建筑面积　　　㎡，按商品记价格　　　元／㎡交纳　　　元；
5 自然分户，使用面积　　　　　　㎡，按本体造价上浮　　　　　﹪　交纳超面积安置费　　　　　元；

6 无证房安置，建筑面积　　　　㎡，按本体造价　　　﹪交纳安置费　　元．

7 房屋结构　砖混　，取得产权时间1997．12　，产权人　李强　，产权比例25.2﹪，房屋产权证号　00221133　　　　　　　，用途　自用　　　　．

	备　　　注（动迁货币安置等其它需要说明的填在此处）
	


动迁后以货币形式安置或有其它要说明的情况需填写至“备注”栏中。例：

	一　动迁个人投资

	原房

产别
	私产　　公产　　无证
	原房建筑面积
	52.35㎡
	原房使用面积
	36.1㎡
	动迁

时间
	1996年

	1　动迁住房详细地址　哈尔滨道里区安发街141号1单元121门　　　　；

2　上靠标准户型建筑面积　　㎡．使用面积　　㎡，按本体造价　　﹪　　交纳超面积安置费　　元；

3　上调标准户型建筑面积　　㎡．使用面积　　　㎡按本体造价上浮　﹪交纳超面积安置费　　元．

4　增加建筑面积　　　㎡，按商品记价格　　　元／㎡交纳　　　元；

5　自然分户，使用面积　　　　　　㎡，按本体造价上浮　　　　　﹪　交纳超面积安置费　　　　　元；

6　无证房安置，建筑面积　　　　㎡，按本体造价　　　﹪交纳安置费　　元．

7　房屋结构　　，取得产权时间　，产权人　　，产权比例　　﹪，房屋产权证号　　　　　　　　，用途　　　　　．

	备　　　注（动迁货币安置等其它需要说明的填在此处）
	已发放动迁安置费94230元．


2、“集资建房”个人全额出资购买。
例：

	二　　集资建房个人投资

	详细地址
	哈尔滨道外区南通街111号2单元241室
	房屋结构
	砖混

	使用面积
	72.55㎡
	建筑面积
	105.19㎡
	集资建筑面积
	105.19㎡

	集资使用面积
	72.55㎡
	每平方米集资额
	950元
	集资总额
	99930.5元

	竣工时间
	1999年
	取得产权时间
	2001年
	产权比例
	私产100﹪

	房屋产权证号
	00010203
	用途
	自用
	产权人
	方正


3、单位与个人共同出资购买的集资房、经济适用房及商品房等，按房产证及单位出资证明的相关信息数据填写到各栏中，有需要说明的情况填写到“备注”栏中。
例：
	二　　集资建房个人投资

	详细地址
	哈尔滨道外区南通街111号2单元241室
	房屋结构
	砖混

	使用面积
	72.55㎡
	建筑面积
	105.19㎡
	集资建筑面积
	55.19㎡

	集资使用面积
	38.06㎡
	每平方米集资额
	950元
	集资总额
	52430.5元

	竣工时间
	1999年
	取得产权时间
	2001年
	产权比例
	私产52.47﹪公产47.53﹪

	房屋产权证号
	00010203
	用途
	自用
	产权人
	方正

	备　　注
	集资总金额中如含有楼层差价及其它杂费必须在此标注扣除


六、《职工住房沿革情况》
（表四）的填写

1、住房沿革栏中职工必须按从参加工作时的住房填写到现住房。按照住房时间顺序及详细地址填写各处住房的“住房来源”、“取得住房类型”及“住房去向”，时间必须有连续性。
2、“房屋座落”体现的住房地址要按后附的证明材料填写，一处住房不能出现不同的街名街号房号。
3、“住房来源”要按住房产权性质和是何种形式取得的填写。
4、“取得住房类型”要按公产房、动迁投资房、商品房、集资房、安居工程房、解困住房、房改售房、实行动迁货币化安置等，根据每个房屋不同的类型填写。

5. “住房去向”要按该套住房是否已由单位动迁、出售、收回、调换或由个人出售、兑换等情况填写并后附该房产权单位情况证明。

6. “单位证明”，单位根据职工住房沿革情况调查核实后，在“内容”栏内填写“情况属实”签字和加盖公章并注明日期，不可用省略号代替。后附《职工住房沿革情况表》（表四）

七、《职工住房补贴核定表》（表五）的填写
1.“工龄”要填写1993年前的补贴工龄。
例：

	参加工作时间
	1959
	离退休时间
	1999．10
	工　　龄
	35

	现任职务
	
	职　　级
	副处
	职　　称
	



　　　　　1993年－参加工作时间＋1　（1993年后退休的职工）

补贴工龄=
　　　　　    离退休时间－参加工作时间＋1（1993年前退休的职工）

2．“核定住房补贴类别”指职工是按“无房户补贴”或按“面积差补贴”
例：
	核定住房

补贴类别
	应享受住房

补贴使用面积
	现有住房

使用面积
	补　　贴

建筑面积
	基准补贴额
	补贴金额

	无房户

补　贴
	70㎡
	0㎡
	105㎡
	825.00
	110512.00


补贴建筑面积＝（应享受住房补贴使用面积－现有住房使用面积）×1.5
“补贴金额”＝（“年工龄补贴额”6.5×1993年前工龄＋“基准补贴额”825.00）×“补贴建筑面积”

“补贴金额”一律保留整数（单位：元）。

按“面积差补贴”。
例：

	核定住房

补贴类别
	应享受住房

补贴使用面积
	现有住房

使用面积
	补　　贴

建筑面积
	基准补贴额
	补贴金额

	面积差

补　贴
	70㎡
	56.44㎡
	20.34㎡
	825.00
	21407.00


计算方式同上。
3.“应享受住房补贴使用面积”（旧版档案为应享受住房补贴建筑面积，但填写时要填使用面积）根据职工的“职称”或“职级”相对应的住房面积标准填写使用面积。
——如职工在1937年7月6日前、1945年9月3日前、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在本人住房面积控制标准的基础上，分别加15、10、5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可直接计入到“应享受住房补贴使用面积”中。
例：
	参加工作时间
	1949.9.20
	离退休时间
	1990．10
	工　　龄
	42

	现任职务
	
	职　　级
	副处
	职　　称
	

	核定住房

补贴类别
	应享受住房

补贴使用面积
	现有住房

使用面积
	补　　贴

建筑面积
	基准补贴额
	补贴金额

	面积差

补　贴
	75㎡
	50㎡
	37.5㎡
	825.00
	41175.00


应享受住房补贴使用面积75㎡＝副处70㎡＋增加5㎡。
——职工是国家级和省级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可在规定的应享受的住房建筑面积标准外，另增加一个建筑面积为25平方米的工作间，可将25平方米直接加到“补贴建筑面积”中。
例：
	参加工作时间
	1956、10
	离退休时间
	1990．10
	工　　龄
	35

	现任职务
	
	职　　级
	
	职　　称
	副高

	核定住房

补贴类别
	应享受住房

补贴使用面积
	现有住房

使用面积
	补　　贴

建筑面积
	基准补贴额
	补贴金额

	面积差

补　贴
	70㎡
	50㎡
	55㎡
	825.00
	57887.00


补贴建筑面积55㎡=（副处70㎡-现住房使用面积50㎡）×系数1.5+增加25㎡
——“基准补贴额”为固定值825.00元。

3.“张榜公布情况”、“单位审核意见”、 “工会意见”、“纪检部门意见”需单位各部门分别盖章,经办人员签字。
7、 《职工住房补贴审批表》（表六）的填写。
根据职工相关情况填写。
例：
	姓　名
	孙明
	性　别
	男
	身份证号
	230102193910115121

	工作单位
	黑龙江农业经济研究中心

	参加工作时间
	1959、3
	离退休时间
	1999．10
	工　　龄
	35

	现任职务
	
	职　　级
	副处
	职　　称
	

	核定住房

补贴类别
	应享受住房

补贴使用面积
	现有住房

使用面积
	补　　贴

建筑面积
	基准补贴额
	补贴金额

	面积差

补　贴
	70㎡
	56.44㎡
	20.34㎡
	825.00
	21407.00


1.“住房补贴依据”中“工作年限”的计算是用实际离退休时间减去参加工作时间加1,其他表格与表五相关内容填写一致。
例：
	住房补贴依据
	职务
	职级
	职称
	工龄
	现住房面积
	工作年限

	
	
	
	
	
	建筑面积
	使用面积
	

	
	
	副处
	
	35
	81.84㎡
	56.44㎡
	41


工作年限41年=实际离退休时间1999年-参加工作时间1959年+1

2.“补贴审定”
无房户填到“无房补贴”中；面积差补贴的填到“面积差补”中。第三行“住房补贴”、“实际工龄”、“已发补贴额”、“住房补贴额”及“在以后发放的补贴额”等离退休人员和参加工作年限满25年的在职职工（补贴时给予全额发放住房货币化补贴）不需填写；参加工作年限未满25年的在职职工按实际工作年限发放住房货币化补贴，差额部分在今后的工作年限内分次或一次发放。职务或技术等级晋升的，给予级差补贴。例：面积差补（“住房补贴”保留整数，计算到元）
	补贴审定
	1无房补贴
	基准补贴
	＋
	工龄补贴额（×工龄93年前）
	×
	应享受面积
	＝
	住房补贴

	
	
	
	＋
	
	×
	
	＝
	

	
	2面积差补
	基准补贴
	＋
	工龄补贴额（×工龄93年前）
	×
	补贴面积
	＝
	住房补贴

	
	
	825.00
	＋
	227.5
	×
	20.34㎡
	＝
	21407.00

	
	住房补贴
	÷
	
	×
	实际

工龄
	＝
	已发补贴额
	住房补贴额
	－
	已发补

贴额
	＝
	在以后发放的

补贴额

	
	
	÷
	
	×
	
	
	
	
	－
	
	＝
	


“分次发放”或“级差补贴”以某在职职工，工作年限为20年，其中93年前的补贴工龄为10年，职级为正科级，现有住房使用面积为20㎡为例。
	补贴审定
	1无房补贴
	基准补贴
	＋
	工龄补贴额（×工龄93年前）
	×
	应享受面积
	＝
	住房补贴

	
	
	
	＋
	
	×
	
	＝
	

	
	2面积差补
	基准补贴
	＋
	工龄补贴额（×工龄93年前）
	×
	补贴面积
	＝
	住房补贴

	
	
	825.00
	＋
	65
	×
	30㎡
	＝
	27600.00

	
	住房补贴
	÷
	
	×
	实际

工龄
	＝
	已发补贴额
	住房补贴额
	－
	已发补

贴额
	＝
	在以后发放的

补贴额

	
	27600.00
	÷
	25
	×
	20
	=
	22080.00
	27600.00
	－
	22080.00
	＝
	5520.00


3.“住房补贴计算”中应与（表五）相同的项目填写一致。
例：
	住房补贴计算
	应享受住房补贴使用面积
	现住房

使用面积
	个人投资建筑面积
	应补贴住房建筑面积
	基　准

补贴额
	工龄

补贴额
	应发放

补贴额
	实际发放补贴额

	
	70㎡
	56.44㎡
	
	20.34㎡
	825.00
	227.5
	21407.00
	21407.00


4.“实际发放补贴额”的填写。

行政机关、全额事业单位职工如有扣除住房补贴款的要在“实际发放补贴额”中填写扣款后的金额，并在表格后的空白处注明扣款金额。
例：该职工曾发放住房补贴款10000.00元。
	住房补贴计算
	应享受住房补贴使用面积
	现住房

使用面积
	个人投资建筑面积
	应补贴住房建筑面积
	基　准

补贴额
	工龄

补贴额
	应发放

补贴额
	实际发放补贴额
	

	
	70㎡
	56.44㎡
	
	20.34㎡
	825.00
	227.5
	21407.00
	11407.00
	已扣款10000


实际发放补贴额11407.00＝应发放补贴额21407.00－应扣除的住房补贴款10000.00
差额事业单位职工如有扣除住房补贴款的要在“实际发放补贴额”中填写扣款后的金额，并在表格后的空白处注明扣款金额。
例：该职工曾发放住房补贴款10000.00元。
	住房补贴计算
	应享受住房补贴使用面积
	现住房

使用面积
	个人投资建筑面积
	应补贴住房建筑面积
	基　准

补贴额
	工龄

补贴额
	应发放

补贴额
	实际发放补贴额
	

	
	70㎡
	56.44㎡
	
	20.34㎡
	825.00
	227.5
	21407.00
	2844.00
	已扣款10000


实际发放补贴额2844.00＝应发放补贴额21407.00×如财政拨款比例按60%计算-应扣除的住房补贴款10000.00
“住房补贴发放”在档案初审合格后填写。“支取金额”应填写“实际发放补贴额”金额。
	住房

补贴

发放
	日期
	住房补贴
发放方式
	支取金额
	新购房情况

	
	
	
	
	面积
	金额
	建房单位

	
	2007.5
	现金
	2844.00
	
	
	

	
	
	
	
	
	
	

	
	
	
	
	
	
	


8、 《职工变动情况登记表》（表七）和《新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登记表》（表八）暂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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